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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 114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3 次教務會議紀錄 

時 間：114 年 12 月 23 日（星期二）上午 8 時 30 分 

地 點：【臺北校區】L 棟 2 樓大會議室、【高雄校區】C 棟 3 樓國際會議廳 

主 席：李孟晃教務長 

出列席人員：詳簽到單                                        紀錄：李孟晃 

壹、主席致詞：略。 

貳、確認前次會議決議紀錄及執行情形：請參見本紀錄 p.12. 

參、單位報告：略。 

肆、核備事項： 

核備案一：113 學年度本校提升學生就業競爭力 12 種作法之相關課程、活動相關事

宜。(註冊課務一、二組提) 

說明： 

一、提升學生就業競爭力之 12 種作法包括：(1)企業參訪(2)業師協同教學(3)國內

外工作營(坊)(4)國內外競賽(5)國內外展演(6)專題製作(寫作)(7)國內外實習(8)

專業證照(9)就業學程(10)產學合作(11)大四在業彈性學習(12)教師赴公民營機

構研習服務或帶薪深耕服務。 

二、註冊課務一、二組於 114 年 10 月發函至各學系調查 113 學年度相關課程、活

動之辦理情形，調查結果請參閱臺北校區【附件一】高雄校區【附件二】。 

決議：准予核備。 

 

伍、討論事項 

提案一：擬新訂本校各學系所「115學年度新生適用課程計畫表」、「115學年度第三人生大

學新生適用課程計畫表」暨臺北校區「115學年度學士後多元專長培力課程應修課程

表」，提請審議。(校課程委員會提)  
說明： 

一、本案業經本校114年12月3日114學年度第1學期第2次校課程委員會及114年12月17日
114學年度第1學期第3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二、資料詳見臺北校區【附件三】高雄校區【附件四】。(連結外部檔案) 

決議： 法律系「115學年度第三人生大學新生適用課程計畫表」與114學年度一致，餘皆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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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擬調整本校部分學系所「110至114學年度新生適用課程計畫表」部分課程，提請審

議。(校課程委員會提)  
說明： 

一、本案業經本校114年12月3日114學年度第1學期第2次及114年12月17日114學年度第1
學期第3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二、資料詳見臺北校區【附件五】高雄校區【附件六】。(連結外部檔案) 

決議： 照案通過。 
 
提案三：本校114學年度第2學期開設「遠距教學」課程案,提請審議。(校課程委員會) 
說明： 
一、本案業經本校114年11月25日114學年度第1學期第2次遠距教學委員會及114年12月3

日114學年度第1學期第2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二、遠距教學課程列表如下:  

  (一) 臺北校區新開「遠距教學」課程：共 6 門 【臺北校區-附件七 P.1~P.29】 

序號 開課班級 課程名稱 申請教師 修別 學分 時數 頁碼 

1 心研一年級 
質性研究 曾秀雲 

陳育涵 
選修 

2 2 
P.1~P.4 

2 心研二年級 
神話分析 呂旭亞 

湯志安 
選修 

2 2 
P.5~P.8 

3 心研二年級 心理治療督導團體(四) 
周嘉娸 
鄧惠文 

選修 1 1 
P.9~P.12 

4 日會二年級 成本及管理會計學(二) 簡秀芳 必修 3 3 P.13~P.17 

5 日企三乙 專業英文(一) 宋玫怡 必修 2 2 P.18~P.23 

6 進企一甲 英語聽講(二) 宋玫怡 選修 2 2 P.24~P.29 

  (二) 臺北校區續開「遠距教學」課程：共 2 門 【臺北校區-附件七 P.30~P.41】 

序號 開課班級 課程名稱 申請教師 修別 學分 時數 頁碼 

1 心研一年級 分析心理學哲學 魏宏晉 選修 2 2 P.30~P.34 

2 
通識中心- 

臺北校區(日) 

翻轉人生–新南向 宋玫怡 選修 
2 2 

P.35~P.41 

  (三) 高雄校區新開「遠距教學」課程：共 2 門 【高雄校區-附件八 P.1~P.11】 

序號 開課班級 課程名稱 申請教師 修別 學分 時數 頁碼 

1 動畫學程三年級 3D 燈光特效合成設計(二) 梁世琪 選修 3 3 P.1~P.5 

2 觀光系一年級 創意原理 蘇明如 必修 2 2 P.6~P.11 

(四) 高雄校區續開「遠距教學」課程：共 6門 【高雄校區-附件八 P.12~P.40】 

序號 開課班級 課程名稱 申請教師 修別 學分 時數 頁碼 

1 通識中心 文創策展學 蘇明如 通識 2 2 P.12~P.17 

2 通識中心 人文素養與社會關懷 邱秀香 通識 2 2 P.18~P.22 

3 
動畫學程二甲、 

動畫學程二乙 
3D 材質貼圖 梁世琪 必修 3 3 

P.23~P.26 

4 觀光系四年級 顧客關係與危機管理 張景棠 必修 2 2 P.27~P.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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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開課班級 課程名稱 申請教師 修別 學分 時數 頁碼 

5 
應日系二年級(A)、 

應日系二年級(B) 
日語語法(三) 何啟華 選修 2 2 

P.32~P.35 

6 應日系四年級 日語能力檢定 N1 何啟華 選修 2 2 P.36~P.40 

決議：企業管理學系「專業英文（一）」及「英語聽講（二）」應進行文字及課綱修訂，

餘照案通過。 

 
提案四：擬修訂本校開課辦法附表一之進修學制學士二年制在職專班共同課程學分說明一

案，提請審議。(校課程委員會提)  
說明： 

一、 本案業經本校114年12月17日114學年度第1學期第3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討論。 
二、 本校進修學制學士二年制在職專班（目前僅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學系設置）原訂

有大學英文(3)(4)、體育(1)(2)(3)(4)及通識興趣自選等共同課程共 10 學分。 
三、 食品營養與保健生技學系進修學制學士二年制在職專班自115學年度起之課程規

劃擬不列共同課程等10學分。 
決議：本校開課辦法附表一之學士二年制在職專班自 115 學年度起不列通識科目學分數。 

 
提案五：本校臺北校區 114 學年度第 1 學期學生申請提前畢業案，提請審議。(註冊課務

一組提) 

說明： 
一、依本校學則第十三條規定，學生成績優異，在規定修業年限屆滿前一學期或一學

年，修滿該學系(組)規定畢業應修之科目與全部學分，並符合其他畢業條件，經系

務會議同意提請教務會議決定者，得提前畢業。前項所稱成績優異，係指每學期學

業成績與操行成績均在八十分以上，且名次在該學系同年級學生數前百分之十以內

而言。 
二、臺北校區 114 學年度第 1 學期申請提前畢業學生相關說明如下： 

日間學士班資訊科技與管理學系四年甲班學生陳○諺(學號 A111280115)，本學期前

之各學期學業、操行成績及該學系名次百分比均符合提前畢業資格申請規定，且非

轉學生及提高編級學生，並經 114 年 10 月 9 日資訊科技與管理學系第三次系務會

議通過【學生資料現場投影呈現】。若本學期各項成績能達提前畢業之標準，則符

合成績優異提前畢業之相關規定。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六：擬修正本校「教師指導學生參與校外競賽獎勵辦法」第七條。(註冊課務一、二

組提) 

說明： 

一、 教師指導學生參與校外競賽獎勵屬獎補助款，皆在學年度起始的年度下半年獎勵前

一學年度的績優教師。將受理日期提前至 9 月，倘若獎勵金額有餘額或有不足者，

業管單位得以有較充裕的時間處理經費的調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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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經 114 學年度教師指導學生參與校外競賽獎勵評審委員會會議（114年12月8日）通過。 

三、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如下。 

「實踐大學教師指導學生參與校外競賽獎勵辦法」第七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七條 

每年9月1日至9月30日間受

理前一學年度獲獎案之申

請。 

第七條 

每年10月1日至10月31日間受

理前一學年度獲獎案之申

請。 

修改受理申請日期。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擬修正「實踐大學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部份條文，提請審議。(註冊課務一組提) 

說明： 
一、擬修正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辧法部份條文，摘要說明如下： 

1、依教育部114年6月4日臺教高通字第1142201506號函，114學年度(含)起，學生應於
進行學位考試前提出申請論文延後公開，並於學位考試時由考試委員審核確認是否
涉及機密、專利事項或依法不得提供。 

2、涉及機密或依法不得提供事項：須提出適用法規或具體事實證據。 
3、專利事項：須提供申請專利案號或提出相關申請說明。 
4、每次申請電子全文及紙本論文延後公開至多為5年，且需逐次申請。第2次起之申請

程序，仍應取得原所有學位考試委員審核確認，或經原就讀系所之系（所）務等會
議審核確認。 

5、依教育部來函之說明，故將第十二條第 2項文字刪除並且新增為第八條第 8款。 
二、本次修正條文共計 2 條，修正草案對照表如下： 

 
「實踐大學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八條    辦理學位考試，應符合下

列規定： 

一、研究生學位考試，由各系(所、

學…………………… 

七、學位論文考試時，倘學位論文

經學位考試委員會審查確認有

造假、變造、抄襲、由他人代

寫或其他舞弊情事者，以不及

格論。 

八、學位論文以公開為原則，若涉

及機密、專利事項或依法不得

提供者，需填具學位論文延後

公開申請書，並於學位考試時

檢附佐證資料予考試委員審

核。涉及機密或依法不得提供

事項，須提出適用法規或具體

事實證據。專利事項，須提供

第八條    辦理學位考試，應符合下

列規定： 

一、研究生學位考試，由各系(所、

學…………………… 

七、學位論文考試時，倘學位論文

經學位考試委員會審查確認有造

假、變造、抄襲、由他人代寫或

其他舞弊情事者，以不及格論。 

 

將第十二條第 2 項

文字刪除並修正文

字且新增為第 8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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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專利案號或提出相關申請

說明。每次申請電子全文及紙

本論文延後公開至多為 5年，

且需逐次申請。第 2次起之申

請程序，仍應取得原所有學位

考試委員審核確認，或經原就

讀系  (所、學位學程)研究生事

務委員會審核確認。 

 

第十二條    取得學位者，應將學位

論文連同電子檔送交本校圖書

館保存，並依學位授予法第 16

條規定辦理。 

 

第十二條    取得學位者，應將學位

論文連同電子檔送交本校圖書

館保存，並依學位授予法第 16

條規定辦理。 

學位論文以公開為原則，若涉

及機密、專利事項或依法不得

提供者，需填具學位論文延後

公開申請書，經指導教授同

意、系(所、學位學程)研究生

事務委員會審議認定。 

 

刪除第 2項文字。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擬修正本校「實踐大學學分抵免要點」第三點第六款。(註冊課務一、二組提) 

說明： 

一、 學士二年制在職專班現已不單專為專科畢業之在職生設計之課程，將條文對象進

行修正。 

二、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如下。 

「實踐大學學分抵免要點」第三點第六款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三、 學生轉（編）入年級與

其學分抵免規定如下： 

(六)學士二年制在職

專班學生抵免學分規

定如下： 
1.專科(含二專、三專

及五專)畢業學生在校

所修讀之學分(含為取

得同等學力所修之推

廣教育學分)皆不得辦

三、學生轉（編）入年級與其

學分抵免規定如下： 

(六)學士二年制在職專班係

專為專科畢業之在職生設計

之課程，其抵免學分規定如

下： 

1.專科(含二專、三專及五

專)畢業學生在校所修讀之學

分(含為取得同等學力所修之

推廣教育學分)皆不得辦理學

刪除文字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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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學分抵免。 

2.曾於各大學三、四年

級修讀之學分，或於取

得報考資格之學歷後

修習教育部核准之各

類學分班並取得學分

證明者，得由各學系認

定而酌予抵免；但不得

提高編級。 

 

分抵免。  

2.曾於各大學三、四年級修

讀之學分，或於取得報考資格

之學歷後修習教育部核准之

各類學分班並取得學分證明

者，得由各學系認定而酌予抵

免；但不得提高編級。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九：修正本校「學生逕修讀博士學位要點」第三點。(註冊課務一組提) 

說明： 

一、 依據教育部 114 年 10 月 3 日臺教高(二)字第 1142203052 號修正「學生逕修讀博

士學位辦法」第四條，配合修訂本校「學生逕修讀博士學位要點」第三點。 

二、 前揭教育部修正條文內容有關招生缺額「各系、所、院、學位 學程當學年度博士

班對外招生時程最後之管道辦理完竣後，其招生缺額得流用為逕修讀博士學位之名

額」，放寬逕修讀博士名額限制。 

三、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如下。 
「實踐大學學生逕修讀博士學位要點」第三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三、各系、所、院、學位學程每

學年逕修讀博士學位之名

額，以該系、所、院、學位

學程當學年度教育部核定

博士班招生名額百分之四

十為限。但經同一學院其他

系所、學位學程流用逕修讀

博士學位名額者，不在此

限。 

各系、所、院、學位學程當

學年度博士班對外招生時

程最後之管道辦理完竣後，

其招生缺額得流用為逕修

讀博士學位之名額；流用後

逕修讀博士學位之名額，以

教育部核定本校當學年度

博士班招生名額總量百分

三、各系、所、院、學位學程每

學年逕修讀博士學位之名

額，以該系、所、院、學位

學程當學年度教育部核定

博士班招生名額百分之四

十為限。但經同一學院其他

系所、學位學程流用逕修讀

博士學位名額者，不在此

限。 

前項各系、所、院、學位學

程修讀博士學位之名額，不

得全數以修讀博士學位方

式錄取。但有下列情形之一

者，不在此限：  

(一) 系、所、院或學位學程

之核定博士班招生名

額為一人。 

本條文修正悉依據

教育部 114 年 10 月

3日臺教高(二)字第

1142203052 號函修

正「學生逕修讀博

士學位辦法」第三

條，配合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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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四十為限。 

經前二項流用後，各系、所、

院、學位學程之博士學位名

額，不得全數以逕修讀博士

學位方式錄取。但有下列情

形之一者，不在此限： 

(一)系、所、院或學位學程之

核定博士班招生名額為

一人。 

(二)經教育部核定之人才培

育計畫或專案。 

前三項名額應包含於當學年

度教育部核定學校招生總量

內。 

(二) 經教育部核定之人才

培育計畫或專案。 

前二項名額應包含於當學

年度教育部核定學校招生

總量內。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國際企業管理學系-國際服飾行銷跨領域學分學程「停招」案，提請審議。(國際企

業管理學系提)。 
說明： 
一、 本案業經 114 年 09 月 05 日 114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 1 次國企學系系務會議、114 年

10 月 22 日 114 學年度第一學期商學與資訊學院第二次院務會議通過。 
二、 依本校跨領域學分學程暨微學程設置辦法第八條規定:『為維持整體教學品質，各

學程若連續二年申請人數未達 15 人或設置第三年後，每年未達 7 人修畢或其他因

素導致無法繼續開辦之效益時，設置單位應進行評估，評估後得向院務會議、教務

會議提出停招說明書，經審查通過後公告實施。 
三、 檢附近五年申請修習之學生數與畢業人數統計表如下: 

學年度 申請修習之學生數 修畢學程學生數 

109 學年度 24 1 

110 學年度 6 1 

111 學年度 2 2 

112 學年度 1 1 

113 學年度 0 0 

四、 資料詳見附件九【國企系國際服飾行銷跨領域學分學程停招說明書】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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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一：資訊管理學系「智慧數位微學程」計畫書部分修正案，提請審議。(資訊管理學

系提)。 
說明： 
一、 本計畫書第伍點課程規劃修正如下表：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二：本校民生學院新增設「生活美學微學程」案，提請審議。(民生學院提)。 
說明： 
一、本案業經 114年10月21日114學年度第1學期第2次民生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二、依據「實踐大學跨領域學分學程暨微學程設置辦法」第三條規定，各學程設置單位籌設

學程時，應設學程負責人一名，統籌及辦理學程相關事務，並制訂計畫書，提送院

務會議、教務會議，經審查通過後公告施行；修正時亦同。 
三、計畫書詳如附件十。 

決議： 照案通過。 
 
提案十三：本校民生學院社會工作學系新增設「家庭社會工作與兒童發展微學程」案，提請審

議。(民生學院社會工作學系提) 
說明： 
一、本案業經 114年10月21日114學年度第1學期第2次民生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二、依據「實踐大學跨領域學分學程暨微學程設置辦法」第三條規定，各學程設置單位籌設

必/選修 課程名稱 學分數 課程設置學系/教師 備註 

選修 

AI 應用與流行趨勢分

析 
2 

服飾設計與經營學系 
資訊管理學系 

(共同課程委員會

開課) 

資料處理與分析 2 休閒產業管理學系  
動態網頁設計 2 觀光管理學系  
網際網路資源利用 3 國際企業管理學系  
電子商務 3 國際企業管理學系  
電子商務 3 資訊管理學系 新增 

資訊科技應用 2 國際企業管理學系  
手繪 2D 動畫+影像合

圖 
2 

電腦動畫學士學位學

程 
 

電腦繪圖 3 資訊模擬與設計學系  
網頁設計 3 資訊管理學系  
資料庫管理  3 資訊管理學系  
資料庫管理  3 會計暨稅務學系  
套裝軟體應用 3 會計暨稅務學系  
生成式人工智慧的人

文導論 
3 TAICA 課程 同步遠距 

生成式 AI：文字與圖

像生成的原理與實務 
3 TAICA 課程 同步遠距 

人工智慧導論 3 TAICA 課程 同步遠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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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程時，應設學程負責人一名，統籌及辦理學程相關事務，並制訂計畫書，提送院

務會議、教務會議，經審查通過後公告施行；修正時亦同。 
三、計畫書詳如附件十一。 

決議： 照案通過。 
 
提案十四：本校民生學院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新增設「老人照顧與產業微學程」案，提

請審議。(民生學院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提) 
說明： 
一、本案業經 114年10月21日114學年度第1學期第2次民生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二、依據「實踐大學跨領域學分學程暨微學程設置辦法」第三條規定，各學程設置單位籌設

學程時，應設學程負責人一名，統籌及辦理學程相關事務，並制訂計畫書，提送院

務會議、教務會議，經審查通過後公告施行；修正時亦同。 
三、計畫書詳如附件十二。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五：本校民生學院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修訂「幼兒英語教學應用微學程」之修課學

分數、門檻與收件單位，提請審議。(民生學院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學系提) 
說明： 
一、本案業經 114年12月2日114學年度第1學期第3次民生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二、依據「實踐大學跨領域學分學程暨微學程設置辦法」第三條規定，各學程設置單位籌設

學程時，應設學程負責人一名，統籌及辦理學程相關事務，並制訂計畫書，提送院

務會議、教務會議，經審查通過後公告施行；修正時亦同。 
三、修訂後之計畫書詳如附件十三。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六：設計學院科技生活設計微學程計畫書及實施要點修正案，提請審議。(設計學院

提)。 
說明： 

一、為完備設計學院科技生活設計微學程計畫書及實施要點，擬調整計畫書內容與修業

要點之規定。 
二、計畫書詳如附件十四，修正規定對照表如下： 

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實踐大學設計學院 科技生活設計微學程計畫書 

伍、課程規劃及授課師資 

課程科目名稱、開課單位、學分數、師資等，

可參閱表一。 

捌、招生名額 

本微學程開放本校設計學院與民生學院具

相關條件之學生申請，亦接受優久大學聯盟

學生報名，並須經學程單位審核通過。招生

名額由行政管理單位視課程及學生數調整

招生名額。 

實踐大學設計學院 科技生活設計微學程計畫書 

伍、課程規劃及授課師資 

課程科目名稱、開課單位、學分數、師資等，

可閱表一。 

捌、招生名額 

本微學程開放本校設計學院、民生學院學生

申請（有條件），行政管理單位則視課程及

學生數調整招生名額。 

1. 文字修正。

2. 招生名額

增加接受

優久大學

聯盟申請

之學生。 

3. 經學程單

位審核通

過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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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七：擬修正本校「實踐大學經濟不利學生學習輔導實施要點」第二點，提請審議。(教學發

展一、二中心提) 

說明： 

一、依 114 年 11 月 25 日 114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2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實踐大學經濟不利學生

助學實施辦法」之條文內容修正條文文字。 

四、微學程申請資格： 

(一) 申請年級：自二年級起（轉學生自轉

入第二年起），至最高規定修業年級止

（不含延長修業年限）。 

(二) 招生對象依優先順序如下： 

1. 本校設計學院（工設系、服裝系、

媒傳系）、民生學院（社工系、家兒

系、音樂系）學系學籍生及經審核

通過之優久大學聯盟學生。 

2. 本校設計學院及民生學院中，非上

述特定系所之學籍學生。 

3. 本校非設計學院及非民生學院之

學籍學生。 

四、本校設計（工設系、服裝系、媒傳系）、民生

學院（社工系、家兒系、音樂系）部分學系

學生自二年級起（轉學生自轉入第二年起）

至最高規定修業年級止（不包含延長修業年

限），得申請修讀本微學程。 

調整微學程 

申請資格之 

說明。 

表一、科技生活設計微學程課程 

必

/

選

修 

課程名稱 學

分

數 

課程

設置

學院

/系 

師資 

（隨各

年度調

整） 

選

修 

科技生活設計

跨域專題講座 

2 設計

學院 

專任/業

師 

選

修 

AI 科技生活設

計跨域專題講

座 

2 設計

學院 
專任/業

師 

選

修 

健康照護產業

專題講座 

2 設計

學院 

專任/業

師 

選

修 

科技生活設計

跨領域大工作

營(一) 

3 設計

學院 

盧禎慧、

朱旭建 

陳君儀、

許鳳玉 

選

修 

科技生活設計

跨領域大工作

營(二) 

3 設計

學院 

選

修 

科技生活設計

跨領域大工作

營(三) 

3 設計

學院 

註 1. 學程應修學分總數為 6學分。其中至多 3

學分可為系上專業必／選修課程。 

表一、科技生活設計微學程課程 

必

/

選

修 

課程名稱 學

分

數 

課程

設置

學院

/系 

師資 

選

修 

科技生活設計

跨域專題講座 

2 設計

學院 

專任/業

師 

選

修 

AI 科技生活設

計跨域專題講

座 

2 設計

學院 
專任/業

師 

選

修 

健康照護產業

專題講座 

2 設計

學院 

專任/業

師 

選

修 

科技生活設計

跨領域大工作

營(一) 

3 設計

學院 

盧禎慧、

朱旭建 

陳君儀、

許鳳玉 

選

修 

科技生活設計

跨領域大工作

營(二) 

3 設計

學院 

選

修 

科技生活設計

跨領域大工作

營(三) 

3 設計

學院 

註 1. 學程應修學分總數為 6 學分。其中至多 3

學分可為系上專業必／選修課程。 

增修要點表格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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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正草案對照表如下。 

 

「實踐大學經濟不利學生學習輔導實施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擬修正規定 現行規定 說明 

2、 本辦法所稱之「經濟不利

學生」係指本校具正式學籍並

符合以下之一資格之本國籍在

學學生： 

(1) 低收入戶學生︰……略。 

(2) 中低收入戶學生︰……

略。 

(3) 身心障礙學生或身心障礙

人士子女︰……略。 

(4) 特殊境遇家庭子女或孫子

女︰……略。 

(5) 原住民學生︰……略。 

(6) 符合申請教育部大專校院

弱勢學生助學計畫條件之學

生。 

(7) 失親、受家暴、惡意遺

棄，或家庭突遭變故經學校審

核通過之學生。 

(8) 懷孕學生、扶養未滿 3歲

子女之學生。 

(9) 其他經由學校認定為經濟

不利學生。 

2、 本辦法所稱之「經濟不利

學生」係指本校具正式學籍並

符合以下之一資格之本國籍在

學學生： 

(1) 低收入戶學生︰……略。 

(2) 中低收入戶學生︰……

略。 

(3) 身心障礙學生或身心障礙

人士子女︰……略。 

(4) 特殊境遇家庭子女或孫子

女︰……略。 

(5) 原住民學生︰。 

(6) 符合申請教育部大專校院

弱勢學生助學計畫條件之學

生。 

(7) 失親、受家暴、惡意遺

棄，或家庭突遭變故經學校審

核通過之學生。 

(8) 懷孕學生、扶養未滿 3歲

子女之學生。 

依 114 年 12

月 9 日 114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次

行政會議修

正通過「實

踐大學經濟

不利學生助

學實施辦

法」之條文

內容修正條

文文字。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八：擬修訂企業管理學系學士班專業證照畢業門檻作業要點，提請審議。(管理學院

提)。 
說明： 

一、本案業經下列會議通過： 

114 年 9 月 15 日 114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企業管理學系系務會議通過。 

114 年 10 月 22 日 114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管理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二、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說明 

第二條  本系學士班學生專業證照畢業

門檻，係指本系每位學生以個

人性向與專業為基礎，入學後

自行選擇考取特定相關專業證

照（參附表一）一至二張，以

第二條  本系學士班學生專業證照畢業

門檻，係指本系每位學生以個

人性向與專業為基礎，自行選

擇考取特定相關專業證照（參

附表一）一至二張，以增強就

新增“入學

後”之文字及

刪除“一至”
之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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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原條文 說明 

增強就業競爭力。 業競爭力。 

決議： 照案通過。 
 

陸、臨時動議：無。 

捌、散會 （09 :45） 
 

前次會議決議案及執行情形報告 

114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114 年 10 月 21 日）執行情形報告表 

決議案摘要 承辦單位執行情形 

提案一：擬新訂本校第三人生大學「114 學年度新生適用課程計
畫表」，提請審議。(校課程委員會提) 

決 議：照案通過。 

註冊課務一組： 
依會議決議公告課程表
並辦理開課事宜。 

提案二：媒體擬調整臺北校區法律學系「112 至 114 學年度新生適
用課程計畫表」部分課程，提請審議。(校課程委員會提)。 

決 議：照案通過。 

註冊課務一組： 
依會議決議公告課程表
並辦理開課事宜。 

提案三：追認調整高雄校區數位多媒體遊戲設計學系、服飾設計與
經營學系、應用日文學系「111 至 114 學年度新生適用課
程計畫表」部分課程，提請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註冊課務二組： 
依會議決議公告課程表
並辦理開課事宜。 
 

提案四：追認高雄校區 114 學年度第 1學期開設「遠距教學」課程
案，提請審議。(校課程委員會提) 

決 議：照案通過。 

教學發展二中心： 
依會議決議辦理開課事
宜。 

提案五：本校「國際專修部學生修業辦法」第六條、第七條、第八
條、第九條修正草案，提請審議。(國際處提) 

決 議：照案通過。 

國際處： 
已提 114 年 12 月 9 日校
行政會議並通過。 

 


